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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隨著經濟及社會環境不斷演變，人們對於生活舒適與安全的需求更加講究，除了警大消防

系之外，部分民間大學科系也成立「消防學系」，培育消防專業技術人才，以提供國內消

防安全、保險、災害防救、公共安全等專業人力。以吳鳳科技大學為例，所有消防實習實

驗用系統設備完備，師資更是網羅國內消防界翹楚，並與國內各縣市消防局、各大消防工

程公司建教合作，學生均能學以致用。 

二、然目前一般警察三等消防人員考試，分為內、外雙軌制，內軌制名額多卻限制警大消防系

方能報考；外軌制名額少，開放給民間一般消防科系生報考，此不當限制了民間消防科系

生報考消防公職之路。建議主管機關報考不應分內、外軌制，應採單軌制，開放考生公平

競爭，保障憲法上所有民眾應考服公職之基本權利。 

（八）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媒體報導經常發現室內裝潢違反逃生動線

，濫用非耐火材料，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而室內設計

為一專業領域，且其正式走入國內高等教育殿堂已有 28 載，至

101 學年度止，國內已有 25 所大學院校設有室內設計或空間設計

系組，每年大學以上畢業生約在 1,700 人以上，且根據經濟部工業

局資料，室內裝修業 101 年產值高達 1,100 億元，然根據現行管理

辦法，室內設計相關的法令管理範圍與室內設計專業教育及其職

業內容有很大出入，「教、考、用」嚴重脫節，限縮了室內設計

業的長遠發展，爰要求主管機關因應各種新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職類日益增加之趨勢，將「室內設計」納入我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類科，以建立健全公平的室內設計專業管理

與市場秩序，導引室內設計產學界邁向健全與卓越的方向發展，

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媒體報導經常發現室內裝潢違反逃生動線，濫用非耐火材料，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及財產損

失，故極需建立室內設計專技人員資格認證制度，以維公眾安全。另查現行制度僅允許大

學以上室內設計系所畢業生，參加等同專科畢業學力的職訓局「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考

試，且其通過比例極低（5%左右），不僅遠低於其他職類，甚至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國家考試法定 16%之通過率，其考題內容也與室內設計專業教育內容有相當出入，「

教、考、用」嚴重脫節。 

二、室內設計師法定專業地位與專技人員資格認證制度的建立，至今仍滯留在「建築物室內裝

修管理辦法」不符時代及業界所需的階段。為與國際接軌，提升室內設計業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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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社會發展及職業分化需求，維護公眾對室內生活環境品質的要求，應提升我國室內設

計師的法定專業位階，從現行乙級技術「士」證照提高到國家考試層級「師」的專業證照

。爰建議主管機關修訂相關辦法，將「室內設計」納入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類科，以建立健全公平的室內設計專業管理與市場秩序。 

（九）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國內食品管理屢生問題，從毒奶粉開始，

陸續有毒澱粉、假米粉等事件層出不窮，近來甚至有市售包裝米

內容物與標示成分不相符情形，消費者對於食品業者與政府相關

主責單位之信心儼然潰堤。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除對於食品管理相關法規進行研議修正外，更應視其必要性，從

上游原料供給、中游加工製造至下游銷售販賣，建構跨部會之管

理與查核機制，並定期公告相關訊息，使政府資訊更加透明化，

以加強消費者訊息獲得及回饋管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自中國大陸毒奶粉事件開始，引起各國對於食品安全問題人心惶惶，台灣也在 2011 年

爆發塑化劑事件，不肖業者為節省成本，於合法的食品添加物中使用廉價的工業塑化劑；

2013 年更有不肖業者將不得添加的化學保存劑順丁烯二酸非法加入食用澱粉，因國內使用

澱粉製成之產品甚多，造成影響範圍更廣；除非法食品添加物造成國民健康問題外，還有

以玉米澱粉混充米粉原料之假米粉事件，近來甚至有市售包裝米內容物與標示成分不相符

情形，對於消費者權益造成嚴重影響。 

二、於塑化劑事件發生後，衛生署公告「塑化劑污染食品之處理原則」，所歸類之產品如未能

提出安全證明者即以停售處分；對於毒澱粉事件，衛生署推出專案計畫，對國內各澱粉廠

商進行稽查，將未合格者下架處理，並訂出檢出標準；假米粉事件發生之初，衛生署僅稱

「國家標準是自願性規範」，未有積極作為，於監察院糾正後始承諾願意進行修法研究，

對於米粉中含米量標準以法令明文規定；近日市售包裝米事件，雖有立即反應，於第一起

問題事件發生後，即擴大抽檢，但其檢結果不合格率竟達 19%。此一連串事件，政府相關

單位多為被動回應，消費者權益受損情形下，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感恐有增加之虞。 

三、食品安全與管理問題，於第一起食品安全問題事件發生後，未有平息跡象，政府所為因應

政策似僅達成單一的止血效用，顯見相關單位對於預防措施與管理機制之建構未臻健全，

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現行政府服務專線，除因應臨時突發案件

如 SARS、狂犬病等所設外，常年設置者依類型不同而各有專線，


